
２０２３ 年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手册

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实施办法（２０１９ 年修订）

第一条　 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各类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及专科以上毕业生

参加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符合本实施办法规定的条件，可提出课程免考申请。
第二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公
共基础课程为：高等数学（专），高等数学（工专），高等数学（工本），高等数学（一），线性代数

（经管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物流数学，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二），经济应用数学，线性代数，物理（工），大学语文，计算机应用基础，财经应用文写作，英语

（一），物流英语，英语（二），艺术专业英语，农业科技英语（二），日语（一），日语（二），俄语

（一），俄语（二），第二外语（德语），第二外语（法语），第二外语（韩语），西班牙语等。
第三条　 各类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生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专科或本科专业，可免考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已学过的公共基础课程和名称一致、学分（学分

数参照普通高校教学计划相应课程授课总时数计算，一般为 １８ 学时折合 １ 学分，下同）和内容

要求同于或低于原所学专业的其他课程。
第四条　 各类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生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

可免考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已学过的公共基础课程和名称一致、学分和内容要求同于或低于原

所学专业的其他课程。
第五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生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可免考已学过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和名称一致、学分和内容要求同于或低于原所学专业的其他

课程。
第六条　 各类高等院校的本科结业生、肄业生，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或本科专业，可

免考已学过且成绩合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和名称一致、学分和内容要求同于

或低于原所学专业的其他课程。
第七条　 各类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生，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专科或本科专业，还可免考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对应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或公共基础课

程。 即：
１．哲学类（０１０１）专业毕业生可以免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
２．历史学类（０６０１）专业毕业生可以免考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３．数学类（０７０１）专业毕业生可以免考高等数学（专）、高等数学（工专）、高等数学（工本）、

高等数学（一）、线性代数（经管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物流数学、复变函数与积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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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经济应用数学、线性代数课程。
４．物理类（０７０２）专业毕业生可以免考物理（工）课程。
５．汉语言文学类（０５０１１）、秘书类（０５０１２）专业毕业生可以免考大学语文课程。
６．外国语言文学类（０５０２）专业毕业生可以免考相应的公共外语课程英语（一）、物流英语、

英语（二）、艺术专业英语、农业科技英语（二）、日语（一），日语（二），俄语（一），俄语（二），第
二外语（德语），第二外语（法语），第二外语（韩语）、西班牙语。

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０８０６４）专业毕业生可以免考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第八条　 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ＮＣＲＥ）一级及其以上证书者，可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计算机应用基础或计算机应用技术；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ＮＣＲＥ）二级 Ｃ 语言程序设计

（笔试和上机）合格证书者，可以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取得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ＮＣＲＥ）三级 ＰＣ 技术（笔试和上机）合格证书者，可以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的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和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第九条　 获得商务英语证书（ＢＥＣ）考试 １ 级 Ｃ 等（免口试）或初级及以上级别的考生，可

以免考中英合作金融管理和商务管理专业专科中的“商务英语”课程。 获得商务英语证书

（ＢＥＣ）Ａ２ 级证书的考生不能免考“商务英语”课程。
第十条　 参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ＰＥＴＳ），取得二级及其以上笔试合格成绩者，可免考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一）、物流英语课程；取得三级及其以上笔试合格成绩者，可免考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英语（二）、艺术专业英语、农业科技英语（二）课程。
第十一条　 自学考试中英合作金融管理专业专科毕业生，可以免考金融管理专业本科中的

“公司法律制度研究”和“高级财务会计”两门课程；自学考试中英合作商务管理专业专科毕业

生，可以免考商务管理专业本科中的“市场营销策划”和“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两门课程。
第十二条　 各类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计划中的考查课程不属于免考范围。
第十三条　 申请免考应按下列程序办理：在规定的报考时间内，考生登录招考资讯网站

（ｗｗｗ．ｚｈａｏｋａｏ．ｎｅｔ）进行网上申请（具体流程参见“申请免考课程操作流程”）。 网上申请后须到

区县考办提交申请材料，填写《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审批表》，未提交免考材料视

为本次免考申请无效，不予通过。
第十四条　 伪造、涂改和提供假证明材料者，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规定

处理。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我办相关课程免考文件停止使用。
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由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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